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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冯桂芬的财政思想  

http://www.crifs.org.cn  2008年6月17日  王太元 

[摘 要]  第一次鸦片战争,泱泱中华败于西方,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此开始。中国开始逐步由封

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。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,中国的经济也由封建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。作为国家

经济重要体现的财政也开始了这一转型的过程。冯桂芬作为这一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,其财政思想体

现了这一“传统—现代”的矛盾这一转变过程。在以往的“革命史”和“现代化”的范式研究中,我

们要么是过多地关注其革命的一面,要么是关注其现代化的一面。这是不符合其历史真实的。每个时

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,也都有其“当代性”,冯桂芬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物,其思想自然会符合那个

时代的要求,我们不能用后来人的眼光去苛责前人。因此,对于冯桂芬的财政思想,不管是为维护其当

时政府的统治,还是有些“离经叛道”的近代思想,我们都应该有其合理的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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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冯桂芬是近代中国具用开拓意义的、务实、深刻、影响深远的思想家。他的思想上接林则徐、

魏源,下启康有为、梁启超,其影响可谓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未间断。[1] 而他的那句“以中国

之伦常名教为原本,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”[2]则成了后来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滥觞。所以,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我国史学界掀起了对其思想的研究热潮。一部分史学工作者认为冯桂芬是地主阶

级改革派中的一员,与林则徐、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,他对当时的民族危机忧心忡忡,反对外来侵略势

力,其目的依旧是维护封建的统治。[3 - 4]一部分史学工作者认为冯桂芬是一个从封建统治阶级中

初步分化出来的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改良主义思想家,他首先提出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“富强之

术”,实现自强,以抵御外来侵略[5] 。而陈旭麓先生认为其思想从多方面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和

腐败,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课题,具有其时代的先进性;但也指出冯桂芬的认识不可能超出他所处的

时代和环境的范围。以后的研究者也多从“采西学、制洋议”和文化体制方面论述。如李永协《自

强与西学—论冯桂芬的革新思想》、高焕《从〈校庐抗议〉看冯桂芬的中西文化观》、马金华《论

冯桂芬的本辅思想》。而在谈到冯桂芬的经济思想方面也多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叙述:如赵靖《冯

桂芬的经济思想》、陈为民《略论冯桂芬经济思想的矛盾性》。他们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角度去分

析,关注其对三个根本性经济问题的态度:外国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问题;封建土地所有制

和封建主义剥削的问题;民族资本主义的问题,从而来阐述冯桂芬的经济思想。我认为用阶级分析的

方法是不能完全反应其真实的经济思想的,容易过多的关注其“现代”的一面,而把其“传统”的一

面或忽视或视为反面。就冯桂芬而言,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的那样:“不可能超出其时代和环境范

围”。[6] 冯桂芬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物,而且是那个时代的受益者,他至多会作为一个“忠实地对立

面”出现,而不可能作为一个“反叛者”出现。他的所有思想最集中体现就是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

原本,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”,以维护清政府统治。因此,冯桂芬的经济思想最大体现就是“裕国”,使



国家财政得到好转。本文试从国家财政收支的角度来阐述冯桂芬的经济思想,从而展现一个真实的、

处在特定时代的冯桂芬的财政思想。 

冯桂芬(1809 —1874) ,字林一,号景亭,江苏吴县人。道光十二年(1832 年) 考中举人。道光二

十年考中榜眼。咸丰十年太平军占领苏州,冯桂芬逃亡上海。同治九年,经李鸿章力荐,得三品衔。其

著作有《校分阝庐抗议》、《显志堂稿》、《说文解字段注考证》等。 

其《校分阝庐抗议》成书于1861 年,所谓“抗议”———即“位卑言高之意”。该书是他对清

代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意见集,涉及清代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军事等多方面的内容,其中有关

财政的论述就有十几议。 

两次鸦片战争失败,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心理失衡状态与经世致用思想表现出来。他们寻求救国救

民之道,冯桂芬是其中的代表。他科场得意,仕途平坦,官至三品,是当时的受益者。所以他的救国之

道必首先转向“传统”,在“传统”中寻找出路。其财政思想自然会承袭“兴利除弊”的内容,对于

传统财政的改革也会体现在“增加岁入,减少岁出,国库充盈”的目标上。 

清作为一个封建王朝,其传统的财政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 (1) 财政管理办法; (2) 收支

形式。在这里,财政管理办法主要侧重在公共管理,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管理。而财政收

支形式主要是指:岁入的项目:田赋、盐课及各种杂税;岁出的项目:军费、官奉等。 

二、增加岁入 

首先,田赋。田赋是封建王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,在鸦片战争前可占到全国收入的70 %左右。因

此重视田赋的作用是冯桂芬财政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。封建经济时代的田赋,每亩土地所负

担的税率相差极为悬殊。而在苏、淞、太地区的赋税负担,自明初起义又因政治原因大为加重,迄清

代末没有改变。冯桂芬指出:苏、淞、太三府的赋税“, 上溯之比元多三倍,比宋多七倍;旁证

之......比其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”。[7] 而且就在同一个地区,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也极为严重:

“大户”或“绅户”可以有种种办法少负担田赋;而土地较少,势力较弱的“小户”或“民户”反而

要负担更重的赋税。即使在“大户”和“小户”的内部,也因权势的不同或向官吏行贿与否而负担轻

重各异:“不惟绅民不一律,即绅与绅亦不一律,民与民亦不一律”[7] 。 

这种负担不均的现象,受到了中小地主势力的普遍反对,致使田赋难入,国家财政收入下降。他在

《均赋税议》中主张采用近代罗盘、算术方法来清丈土地,其应纳税额以一县应纳之粮均摊于一县之

田,按亩均收,以后永不加赋。冯桂芬说到:“诚如前议绘图之法而用之,然后明定亩数......以一县

之丈地,覆一县之粮课&#8943;&#8943;按亩均收......永不加赋之谕旨”。[8]就这个建议本身来说,

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田赋税率负担不均的矛盾,有利于国家赋税的征收。但这只是书生的理想之见,

在实际的运行中,由于土地贫瘠状况不同,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,使每亩实际收入极大不同。在收入不

一样的情况下,让每亩土地都缴纳一样的赋税,还是会造成负担不均的现象。 

其次,在清代传统的赋税中,漕粮也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。漕粮是指由漕运所运的粮食。漕运

是指中国历代政府将所征粮食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。一石漕粮从江南或长江沿岸运到北

京,其中浪费贪污的现象十分严重,并且漕运是官府贮运、管理粮食的制度,所以漕粮的运输和管理费

用是清代有一项重要的支出。冯桂芬算了一笔帐:一石粮米从南方运到北京,各项费用合计白银18 

两,漕米运京后发给兵丁及官吏。由于北方人不惯食米,官府对兵丁及官吏一般是折钱给予,听其自往



市场买杂粮充食。折价的办法是按每石米白银一两的标准,折发铜钱。漕米一石成本18 两,到京后发

给官兵,却只能折含一两。可见,漕运制度的亏国、病民,已经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。针对漕运制度的

积弊,冯桂芬提出了改革办法: 

1. 就近解决漕粮 冯桂芬说到:“然则求裕京仓,莫若兴西北稻田”。[9]在这里,冯桂芬提出要

在北京地区广种水稻,以就近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。但他又指出:“稻田非可计年奏绩也”。[9]即不

是短期所能收效的。因为种植水稻是需要大搞水利的,而解决北方地区的缺水问题,需要长期的时

间。 

2.南漕折银 冯桂芬指出:“惟有天津、通州、京仓三处,招商贩运米买杂粮,而令东南诸省折解

银两”[9] 。也就是说:对一向向国家提供漕米的南方省份,改为按负担漕米的数量向国家折交银两,

由国家在京城招商承办杂粮,而将折征得银两发给官吏、兵丁,听其向京城的粮食市场卖粮。这样,南

方承担漕粮的省份大大减轻了负担,国家也免去了运粮及仓储的重大糜费。 

通过就近解决市场的办法来解决漕运的种种弊端,从而实现国家糜费减少,赋税的相对增加,不失

为一项良策。而且他提出了前人论漕运从未触及也不敢设想的一个办法“: 但令市中有米,即不必官

中有米”[9] ,从而体现了用市场取代官府在漕运中作用的思想。 

再次,盐课。盐课也是清王朝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。 

清代的食盐实行专卖,沿袭着前代的专商引岸制,其内容为:设场制盐,划界运销,签商认引,按引

征课。私盐与官盐的争夺是盐课中的一个尖锐的问题“, 天下皆官盐,天下皆私盐”[10] ,官盐向国

家交纳引费,而私盐无。因此,打击私盐,维护官盐,是增加国家收入的又一项重要的措施。冯桂芬在

他提出的“议盐法四策”中主要的指出:“亦于盐票中,求其尽善可矣”。[10] 即利用盐票的办法来

使盐课的收入有保障。同时针对淮盐的运输问题,冯桂芬提出:“拟造容五百吨轮船十,......,月得

往来,三岁得往来凡三十六,凡运盐七八十万引”。[10] 即制造轮船运盐,并且轮船船运量大,更可拖

带驳船,同时“有用舟可带米二三百万石”。[10] 这是在前人中不曾提出过的建议,虽然魏源也提出

过仿造外国轮船的主张,但他是主张先造军舰,再造商船。军舰是不必考虑货运量的问题的,但商船是

必须考虑的。如果货运量不足,造了轮船也将搁置难用。而冯桂芬在此提出的用轮船运盐,则解决了

货运量的问题。因为在当时的官运物资中,盐的运输量是大而繁的。 

最后,关税。关税分内地税和海关税。内地税对通过内地及陆要口设关处所的各类货物课以活

税。海关税在沿海设立海关地点征收。关税对于近代的国家来说是具有巨大的意义的,不但能带来巨

大的财政收入,而且可以保护本国的经济。但冯桂芬却提出了“罢关征议”,他认为“关税之数,民之

所出者十,而国之所入者一[11] ”,即关税对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不大。并且认为“故关之弊,不

堪病商而转以蠹国”[11] ,所以冯桂芬提出了“莫若举各关而尽撤之”。[11]从这里可以看出冯桂

芬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对于关税作用认识得局限性。他虽然看到了当时关税的种种弊端,但他不是寻

求解决的办法,而是选择了弃而不用的直接思维。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士大夫对于近代事

务的轻视心理,当然这也更是所处时代的局限。 

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,传统士大夫在向“传统”寻找方法的同时,更促使他们的视野转向西方。

于是有了林则徐、魏源的“师夷”之路。而冯桂芬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,加上他在战

争期间曾去过上海避难,亲身感受到了西方文明。他这段“出入夷场”的经历,对他思想的发展产生



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。在财政方面自然表现出新的动向,出现某些新的内容。 

首先,强调茶、桑出口获利。“农桑之常说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数千年的重农或重本之说。这种

常说把耕织结合的农业自然经济看作国本,认为国家必须重视和扶持耕织结合、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

方式。但是冯桂芬在《劝树桑议》中提到要振兴的桑,却与“常说”中的桑有所不同。冯桂芬看到蚕

丝是当时中国出口商品的大宗,看到国外市场需要中国的丝、茶销路旺盛,因而主张大力提倡植桑、

树茶,出口获利,以增加国家的财富,所以他说:“以今日观之,茶、桑又并为富国之大源也”。[12] 

但冯桂芬并没有提到采有西方技术生产茶、丝的问题,更没有提到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的方法发展茶、

丝的主张。但是丝、茶是为对外贸易而生产的,是同世界市场相联系的。 

其次,开矿富国。开矿在清代一直是受非议的事情,“开矿一事,或疑矿税病民,矿徒扰民,且碍风

水”[12] ,遭到了很多士大夫的反对。而冯桂芬却提出了:“不知风水渺茫之说......即经费之外,

全以与民。不失为藏富之道......诸夷以开矿为常政......设我不开矿而彼开之,坐视其捆载而去,

将若之何!”。[12] 这里冯桂芬把开矿作为富国措施的一部分,并且看作是西方国家的常政,事实上

是要把开矿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国民经济的新部门。最后,冯桂芬还提出了开矿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利

权,防止外国的侵略和掠夺。冯桂芬已经觉察到外国侵略者在觊觎中国的矿藏,因而主张应赶在他们

插手掠夺之前,先“自开”以防止和抵制“彼开”。 

三、节省岁出 

封建国家岁出的两大项目为军费和官奉。军费为国家最大的支出,军费支出中主要为兵饷。官奉

主要指封建国家的官员工资。针对这两大支出,冯桂芬提出了改革的主张: 

首先,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,太平天国起义等一些列的军事战争使清王朝的军费开支不断攀升。

在战事不可避免的情况下,冯桂芬提出了减兵强军之道。冯桂芬看到大清虽有兵百万,但毫无战斗

力。“天下兵凡百万,其守汛者二十万&#8943;&#8943;而有缉捕防守之责。然为数既少,实亦不能缉

捕,不能防守,是宜全汰者也”。[13] 而且军队中“各营大都虚额十之三,甚或四五,老弱十之一,炊

洒扫之又十之一,实可备行阵者不及半”。[13]以这样的军队打仗,不但耗费了国家的财政,而且毫无

战斗力。因此,冯桂芬提出了减兵额的建议,并用西人的例子论证了自己的观点:“夫英法两国兵三十

万,已横行七八万里外&#8943;&#8943;然则中国兵三四十万不为少矣”。[13]“减兵额议”的提出反

映了冯桂芬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起义之后,在中外文化交融中对清政府军事力

量的认识。通过中西军事力量对比,冯桂芬提出了在军事建制上改革,通过“精兵”,使国家的不当军

费减少,从而在提高国家军事力量的前提下,实现国家财政的好转。 

其次,封建王朝的官奉也是极大的财政开支。冯桂芬认为清王朝已存在冗官的现象。他指出:

“国家多一冗员......即多一浚民膏之人......亦何苦而设此累民累国之一位哉?”。[14]对于这一

重大的财政浪费的现象,冯桂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: 

1. 中央机关中,所有闲曹都应减额之半。其中尤“以内务府糜帑尤多,比应大减”。[14] 内务

府是掌管“宫禁”事物的机关,负责承办皇帝家的衣、食、住、行等各种事务。本府及所属各司处共

有五十多个单位,可说是清朝规模最大的机关。其次应将詹事府并归于翰林院。清前期的詹事府掌管

太子讲宫读书事宜,后因不立太子而无实职,只用备翰林官的升迁,变成了翰林院的辅佐机构,归入翰

林院正属名副其实。 



2. 地方机构中,应对地方机关中职能重复的督、抚、司、道和漕运、河务、盐务、税关等衙门

中的冗员进行裁减。总督一般辖两省,亦有辖一省或三省者。巡抚每省一员。督抚职责分配大致为军

事归总督,民事归巡抚。冯桂芬认为督抚均为大吏,非亲民之官,多设无益。大省中可由总督兼任巡

抚,小省则可由巡抚兼任总督。各直省的按察司亦属冗员,因为省中已有布政司掌管一省财赋及民政,

又设按察司掌管刑名按劾;且事实上处理刑名问题只需按照成例,按劾又无实际工作可做,因此按察司

可并归于布政司。道员是抚、按两司的辅佐官,包括驻守或分巡某一地方的“守道”和“巡道”,冯

桂芬认为这样“兵巡盐粮各分一职,无非赘疣”[14] ,可以三四府设一道员,足以兼顾布按两司之事,

郡县各设一名副手即可。地方机关中漕运、盐务、河务、税关等衙门是处理专项事务的机构。清设

漕运总督一人,掌漕运事,其下设督粮道。漕与所辖卫弁三百、标兵二千,受国家供养,无实际的公事

可做,反而祸民,因此冯桂芬主张“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”[14] 。清代管理盐务的

衙门设置繁琐,最高长官是盐政,下边还分设督转盐运使司运使、盐法道、分司的运使、运同、监掣

同知及基层的盐课司大使等官分掌盐事。实际上各省盐政由督抚兼管,已成虚衔。冯氏认为盐运使的

设置确有必要,盐政则可裁。 

冯桂芬提出的“汰冗员议”在理论上可以减少中央和地方官员过多的现象,从而实现官俸开支下

降,国家官费财政支出的削减。但在现实操作中,对于官吏的削减———特别是京中诸多大官的削减,

冯桂芬没有意识到其困难性。自古官官相护,既得利益者很难让出其所占有的权利。因此,冯桂芬的

汰冗员思想与现实的世界是有差距的。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否定冯桂芬的这一思想,它至少反映了冯桂

芬在面对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,所作的思考和提出的“抗议”。 

四、货币问题 

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因鸦片走私猖獗而造成白银大量外流,流通领域里白银数量减少,银贵钱贱,财

政情况大为恶化。咸丰二年,冯桂芬针对银贵问题,作《用钱不废银议》。他提出:“然用钱而废银,

尚不如用钱而仍不废银”,[15] 其办法主张由国家核定一个银钱的比价,自后一切“收款放款,起数

一以钱也”,[15] 但并不禁银流通“解京解省皆用银也”。[15] 

折价办法是“由部按时定价,每年一易也”。[15] 冯桂芬认为这样一来,银在货币流通中的地位

就会降低。银价的升降,对于国家财政就不再有什么重要影响。因为,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地位已经

贬低,不论官方、民间、财政、贸易都不再重视它,任它“贵也、贱也、出洋也、不出洋也,总于大局

无与也”。[15]冯桂芬不懂得,银价高低以及银、钱之间比价的变化,都是客观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,

而不取决于国家重视银或钱。这表明冯桂芬对当时货币流通的现实缺乏认识。但数年以后,在他逃难

上海,对五口通商以后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,他否定了自己的这种主张:“乃自五口通商,而天下

之局大变,从此以银币之势已定&#8943;&#8943;不能改也已。”[12] 

三年后,冯桂芬对大钱的发行,又作了《以工巧为币议》。他是反对铸大钱的,并尖锐地指出:

“如朝廷之力能强轻为重&#8943;&#8943;扰民之道也。”[16] 但为了解决清王朝的财政危机,他设

计出了一个补救办法———用工价来补大钱含铜量不足。使当十钱“工价必在十钱以上”,而当百文

“工价必在百文以上”。也就是说在铸大钱时多用劳动,而且是多用能工巧匠的复杂劳动,从而使每

枚大钱的价值可能相当于面额,或甚至超过面额。冯桂芬认为历代铸造大钱之所以失败“, 必有其不

可行之故”“、立法之意,在强轻为重也,”[16] 大钱价值不足面额而强使百姓按面额行使,迫使大

钱在使用中必然贬值。而且面额超过实值,必然引起私铸风行,从而使贬值更加严重。如果“以工巧

为币”,则不会有那样的后果。但冯桂芬到上海之后,对西方铸币有所了解,逐渐认识到了“以工巧为



币”是行不通的———即“然西人以模范为之,则此法败矣,实亦不可用。”[16] 

五、结论 

冯桂芬作为转型时期的人物,其思想体现了“传统—现代”的矛盾。他作为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

传统士大夫,其财政思想自然会承袭“兴利除弊”的这些传统的内容,其焦点自然主要集中在田赋、

盐政、漕政等传统的国家岁入上;而同时冯桂芬又作为接触过西学的人物,也提出了一些近代性的

“为国开源增富”的思想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,也都有其“当代性”,冯桂芬作为那个

时代的人物,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身为人臣的应尽之责。自然,他的一些财政思想也有些不切实际的地

方,但这至少体现了一位书生的“抗议”之志。而且他的许多思想更多的是那个时代的反映。因此,

对于冯桂芬的财政思想,不管是为维护其当时政府的统治还是有些“离经叛道”的近代思想,我们都

应该有其合理的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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